新能源工业车辆零部件智能制造及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答疑澄清（一）

各潜在投标人：

现对新能源工业车辆零部件智能制造及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项目编号：2026AEEAZ50026/ GN2026-07-3170，以下简称“本项目”）招标文件做出如下答疑澄清：

疑问1：招标文件第27页附录3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要求提供业绩证明材料:（1）合同；（2）供货完毕并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如验收证书或合同中甲方开局的证明等）。因为完整版的合同及电梯监督检验报告页数很多，会影响到投标文件的编制。问：（1）合同能否提供体现评审因素的关键页？（2）供货完毕并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提供电梯监督检验报告中的盖章页是否可以？

回复：（1）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投标人按需提供合同材料，但至少包含体现评审因素的关键页及盖章页；（2）对应项目的电梯监督检验报告中的盖章页可以作为供货完毕并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疑问2：招标文件第104页1标段货物需求一览表（客梯）中，研发楼DT1载重要求为1350kg,井道尺寸为2.2*2.3m，该井道尺寸仅能做1150kg，请问是否可以将载重调整为1150kg或者依据后期中标人的井道参数要求修改井道的大小?

回复：以井道尺寸为准，DT1载重调整至1150kg。

疑问3：招标文件第104页1标段货物需求一览表（客梯）中，结合图纸所有客梯的顶层高度均不够，建议将顶层高度在现有图纸基础上增加200mm。

回复：可依据中标人的井道参数要求修改。

疑问4：招标文件第105页2标段货物需要一览表（货梯）中一号厂房HT2备注为一楼贯通门，二楼单开门，但是从提供的图纸看，此货梯一楼为单开，只是一楼和二楼开门方向不一致的贯通，请明确以哪个为准？

回复：以建筑图纸为准。

疑问5：招标文件第105页2标段货物需要一览表（货梯）中二号厂房HT3、HT4贯通门货梯，图纸中一层的门垛尺寸与二层、三层不一致，建议按照一层的门垛尺寸修正二层、三层的门垛大小。

回复：招标结束后由中标人提供井道布置图，经原设计单位审核后确定。

疑问6：招标文件P105页2标段货物需求一览表（货梯）里含有1台250kg的餐梯。经市场调研，目前国内餐梯（杂物电梯）行业内，普遍无法实现整机品牌与核心部件（曳引机、控制柜、安全部件等）为同一制造单位生产；建议修改为：2标段技术需求及评分办法仅针对货梯部分（不包含餐梯），餐梯不作为该标包的评审内容。对于餐梯，投标人提供与货梯同品牌的合规产品，满足国家特种设备型式试验合格要求即可。

回复：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经调研，市场上符合要求的货物超过三家。  

疑问7：1标段货物需求一览表（客梯），2标段货物需求一览表（货梯），表格与建筑图纸及结构图纸参数不一致，以哪个为准?

回复：以建筑图纸为准。 

8.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中6.3.3项中检测费修改为“检测费用由 按招标文件供货要求的约定 承担”

其余内容保持不变，特此通知。

此次答疑澄清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答疑澄清与招标文件有不同之处，按本次答疑澄清内容执行。

招 标 人：合肥和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汤口路630号

联 系 人：倪工

电    话：0551-63681149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王伟（项目负责人）

电    话：0551-66061479、15055137710

日期：2026年5月18日
